
遂溪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
    为确保我县经济社会事业建设用地需求，加强和改善土地宏观调控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，提高土地供应前瞻性、科学性、针对性与合理性，充分发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导向作用，依据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<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(试行)>的通知》(国土资发〔2010〕117号)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县土地供应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，制定本计划。

    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，坚持城乡统筹、节约集约用地、供需平衡和保障有压原则，正确研判我县产业发展、城镇化进程用地需求，对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、结构做出科学合理安排，努力盘活存量，保障和促进我县产业转型升级，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规定，合理调配各类用地供应指标，全力保障年度建设项目用地需求，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。
    二、计划编制的基本原则

    1、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原则：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利用，实现城乡联动，互动共进，协调发展；正确处理和合理把握中心城镇、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之间的关系，积极推动城镇空间结构调整，落实城镇功能定位，优化土地供应空间布局，扎实推进重点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工作。

    2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：一是节约用地，就是各项建设都要尽量节省用地，千方百计地不占或少占耕地；二是集约用地，每宗建设用地必须提高投入产出的强度，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；三是通过整合、置换和储备，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节奏，改善建设用地结构、布局，挖掘用地潜力，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。

    3、供需平衡原则：充分发挥土地供应参与宏观调控的特殊作用，以土地供应引导需求，通过合理调整土地的供应结构、数量、时序以及布局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，保障自然、经济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。土地供应计划编制中应科学测算并审核土地有效需求，尽可能防止土地资源浪费、抑制地价上涨过快，特别是要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基本平衡，切实稳定住房价格。

    4、有保有压原则：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需要，合理确定城镇村建设新增用地。落实国家产业政策，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地。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，不予供地。继续加大对中小户型、中低价商品房、经济适用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土地供应，严格控制大户型、低密度高档住宅土地供应，停止别墅类用地土地供应。

    5、持续利用原则：土地利用不能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，不能只顾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不顾生态效益。同时，对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更应在可持续理论的指导下遵循客观规律，实现土地类型的合理转换，做到保护与利用并重，利用服从保护，最终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。

    三、计划指标
   （一）供应总量

    2026年度遂溪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85.2382公顷内。

    （二）供应结构

    2026年度拟供应土地面积185.2382公顷：其中商业服务业用地8.9933公顷，工矿用地117.6106公顷，仓储用地13.3574公顷，住宅用地38.858公顷（其中：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用地38.408公顷，安置商品住房用地0.45公顷）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.5389公顷，公用设施用地0.88公顷。

    四、政策导向

    （一）优化空间布局。落实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发展意图，促进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。土地供应向基础设施倾斜，合理安排公共设施建设用地与保障性住房用地。     

    （二）继续加大对工业用地的供应。对工业项目用地的供应优先保证具有高效、高辐射力、高产能的优势产业用地的供应。

    （三）认真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，重点保障城市住宅用地建设，对滨河新区项目用地供应逐步倾斜，加快项目用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服务用地的供应，提高中小型普通商品房供应保障力度，严格执行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出让制度。

    五、保障措施

    （一）强化用地保障，确保供地服务效率质量。计划实施过程中，要全面布局，突出重点，强化服务，保证供应，对年度重点项目用地，政策性住房用地要提前介入，跟踪服务，全程保障，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。

    （二）强化部门衔接，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。县发展和改革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科工贸、土地储备、招商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合作，密切协调配合，及时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确保计划有序实施。

    （三）扎实推进精细化用地。严格执行国家供地政策，严格把握土地使用标准，注重节约集约用地，优化用地结构，以项目实施为重点，合理控制我县供地规模。加快以消化批而未供、盘活存量土地为主，以新增建设用地为辅，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水平。

    （四）盘活存量建设用地。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，完善促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制度，以解决工业项目及其他项目用地欠缺问题，并优先供应保证具有高效和高产能的优势工业产业项目用地的供应。

    （五）强化土地批后监管。严格规范建设用地供应，切实加强建设用地供后监管。严格落实开竣工申报制度,从批、供、用、补、查五个环节落实责任，明确任务，加强监管，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和供地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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